附件1

遂宁市船山区凯旋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6.14暗访存在问题的整改方案

 2021年6月14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杜海洋同志带队到船山区新市场进行安全生产暗访督导，指出新市场存在市场商户未坐商归店、存在占道经营和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等七个方面的问题。为切实纠正违法占道经营、堵塞消防通道、私拉乱接、乱搭乱建、车辆乱停乱放、市场内随意吸烟、商铺擅作库房、货架超量存放等违规行为，深入推进新市场片区集中治理，彻底消除市场安全隐患，促进市场平安建设，特制定本方案。

一、成员单位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区经科局

  区应急管理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商务局

  区住建局

  区消防大队

凯旋路街道办事处

  凯旋路派出所 

区热线办

区网信办

区信访局
二、整治范围
遂宁新市场内所有经营门面和仓库，共涉及中胜商贸大楼、海琪大楼、糖酒公司大厦、工商所宿舍及聚宝、宝丽、胜宝、生宝“四宝”大厦，五金交易区及梭子街片区、棉麻大厦等区域，四川正合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和海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家市场物业管理公司。
三、整治目标
根据新市场现状，严格治理市场管理混乱现象，通过集中整治，纠正违法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和堵塞消防通道，严肃查处私拉乱接、乱搭乱建、使用大功率电器、部分商铺货架超量存放货物、部分商铺擅自用作库房使用等行为，查处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开展禁烟活动，完善市场管理机制、规范经营行为，推进市场平安建设。

四、整治内容
（一）维护市场秩序
1．坐商归店、车辆停放、噪音管控。（1）实行“坐商归店”，所有商家必须在店内进行经营，不得占用公共空间。（2）引导车辆规范停放，严禁占道停车、乱停乱放，严格市场内车辆管理。（3）对市场内的噪音扰民问题进行查处。（4）对乱搭乱建问题进行处理。（责任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凯旋路街道办事处）
2．环境卫生。（1）整治新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问题，实施市场内公共区域统一保洁，推动“门前五包”落实。（2）督促海琪、中胜公司切实做好对区域内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单位：凯旋路街道办事处）
3．物业管理。（1）落实物业管理公司和经营者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整治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现象。（2）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消防防护体系，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损坏消防设施、器材。（3）督促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对市场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和管理，及时整治、改造设备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协助发改部门落实物业公司诚信管理。（4）指导物业管理公司优化市场卫生环境、保障市场干净整洁有序。（（责任单位：区住建局、区综合执法局，凯旋路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

4．治安环境。（1）做好市场内及周边治安管理、社会乱象治理等工作，推动市场管理有序。（2）查处违法储存、售卖、燃放各类烟花爆竹，整治市场内电瓶车违规充电，打击阻挠市场正常管理的违法行为。（3）协调、配合消防部门，对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和惩治。（责任单位：凯旋路派出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
5．营商环境。（1）明确市场范围，科学布局商业业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2）牵头协调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依法开展商贸流通领域行政执法。（3）负责拟订市场商贸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培育、发展和规范商品市场。（4）指导商家合理布局、适量进货、科学摆放。（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二）消除安全隐患

1．消防安全。（1）建立和完善市场消防安全管理体系，规范商家安全经营行为。（2）定期、不定期对市场内所有消防设施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并书面提出整改意见。（3）训练、管理专职消防队员。（4）督促物业公司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责任单位：区消防大队）
2．规范电力、燃气、通信线路及使用。牵头电力、燃气公司、通信部门，治理市场内的私拉乱接，燃气线路的连接，市场不规范用气，确保电力线路燃气管网的使用安全，通信线路规范。（责任单位：区经科局，凯旋路街道办事处）
3．应急管理。（1）指导市场各职能人员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2）指导市场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3）组织指导协调市场消防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责任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4．禁烟管理。建立完善市场禁烟管理制度，全面开展市场禁烟宣传，协调相关部门完善禁烟工作，全面落实管控措施，协调职能（执法）部门加大对市场内吸烟行为惩处。（责任单位：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凯旋路街道办事处）
（三）打击假冒伪劣，保障电梯安全

1．对市场销售货物进行全面检查和抽查，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依法查处。2。对市场电梯运行维修状况进行检查指导，并书面提出整改意见。（区市场监管局）
五、工作步骤
此次专项整治从2021年6月16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以政府各部门法定职能职责为依据，严格按照以下程序和时间节点进行。
（一）宣传劝导阶段（2021年6月16日至6月20日）。在新市场内通过LED、广告标语、每日广播、宣传册等手段，对消防安全知识、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宣传；对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违规经营行为及时进行劝导，并发出整改通知，限时整改。
（二）执法阶段（2021年6月21日至7月30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经科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局、区住建局、区消防大队、凯旋路街道、凯旋路派出所，物业公司以及专职消防队，抽派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组成联合整治工作组，集中开展执法。一是整治占道、跨店经营和乱停乱放乱堆行为，对占用消防通道进行严肃查处；二是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取缔无证经营问题；三是查处储存、售卖、燃放烟花爆竹和市场内吸烟，整治电瓶车违规充电行为；四是查处不履职物业管理公司及商家，督促安全责任落实；五是查处私拉乱接、违规用火用电用气问题；六是整治商家擅自将商铺作为库房使用存放大量的易燃物品和货架超量存放等行为。在集中执法过程中，区热线办、区信访局、区网信办应时刻关注整治动态及商家反映，认真做好信访维稳网情管理，保障集中整治的良好舆论氛围、正面引导商家工作；在整治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处理，坚决杜绝引发群众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发生。
（三）效果巩固阶段（2021年8月1日至8月30日）。一是认真总结整治情况，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形成长效管理办法。二是职能部门依据各自管理职能，加强对市场内安全、经营机制完善和日常安全行为的督导。三是凯旋路街道办事处加强日常的宣传和巡查劝导，引导商家依规依法经营，对发现问题及时反映，协调职能部门开展处置。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各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切实履职尽责，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确保整治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二）强化协调，形成合力。由凯旋路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经科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局、区住建局、区消防大队、凯旋路派出所等部门组织抽调执法人员，在新市场统一集中开展联合执法。各成员单位要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处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三）严格执法，依法治乱。各相关单位要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对市场内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阻挠公务人员执法办案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促使整治顺利进行。

（四）强化宣传，营造氛围。由凯旋路街道办事处牵头，消防大队、市场监管局、物业公司配合，每日播放消防火灾警示教育片，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广大经营户、业主安全意识，提升群众配合整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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